附件：

连州市发展和发改局关于制定连州市城区市政道路智慧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广东省定价目录（2022年版）＞的通知》（粵府办（2022）5号）《清远市发展和改革局 清远市交通运输局 清远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清远市城市管理和综合执法局关于印发<清远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清发改规2023）5号）有关规定，在履行定价程序的基础上，经市人民政府同意，现就连州市城区市政道路智慧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收费标准

连州市城区市政道路智慧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政府指导价管理。根据定价成本，综合考虑城区综合交通发展要求、供求关系、社会承受能力等因素，实行累计式计时收费，具体收费标准如下：

连州市城区市政道路智慧停车泊位

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表

	车型
	类别
	时间段
	计费单位
	收费标准

	小型机动车
	临  停
	30分钟内（含30分钟）
	辆/位/次
	免费

	
	
	2小时内（含2小时）
	辆/位/次
	2元

	
	
	2小时以上
	辆/位/次
	加收1元/小时（不足1小时按1小时计算）

	
	
	24小时限价
	辆/位/次
	15元

	备注：

     1、30分钟内（含30分钟）免费，以驶入时间为基准。

     2、停泊24小时收费最高不超过15元，停放超过24小时的，计费方式为累计收费。

     3、救护车、军警车辆、市政工程抢修车辆及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他车辆，免收机动车停放服务费。
     4、小型机动车指载重2吨以下（含2吨）或载客12座以下（含12座）的各种机动车。     


相关要求

做好政策宣传与群众解释引导工作，严格落实明码标价和收费公示制度。在收费路段统一规范设置标价公示牌，清晰标注经营主体、收费标准、计费时段、政策依据、监督及投诉举报联系方式等信息，接受社会公众监督。

三、实施范围和执行时间

本收费标准执行范围为连州市城市公共停车泊位项目（一期），涵盖白水路、北湖路、北山路、东华路、东源路、湟川北路等主要干道及支线市政道路的城区智慧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连州市城市公共停车泊位项目后续建设的连州市城区市政道路智慧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可参照该收费标准执行。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本通知执行期间，如国家、省、市有新的政策规定则按新规定执行。《连州市智慧停车泊位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连发改价格〔2021〕4号）同时废止。

